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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收到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今日，我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西监管局出具的行政监管措

施决定书《关于对南宁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2019]7 号）： 

“经查，我局发现你公司存在以下问题： 

一、存货核算不规范 

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3 月期间，你公司与五家海产品供应商签订海产品

采购合同 12份，并预付了货款，至今尚有 6810.19 万元（不含税）海产品未收

到。你公司在尚未取得相关海产品所有权或实现有效控制，存货确认依据不足

的情况下即对上述未收到海产品进行存货确认，相关会计处理不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基本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的规定，致使你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及 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存货金额列报不准确。 

二、规范运作存在问题 

（一）存货管理不规范 

你公司未能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 8 号——资产管理》有关规定

严格落实存货管理制度，海产品存货出入库及库存记录情况与实际库存不相符；

未按规定对海产品存货进行盘点，期末海产品存货盘点记录缺失，以日常查看

替代海产品存货盘点工作。 

（二）商品购销合同管理不规范 

你公司未能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 16 号——合同管理》有关要求，

加强重要合同审批签订管理，与海产品贸易业务有关的 19 份采购合同及 10 份



 

销售合同的签订时间均早于合同审批完成时同，存在未审先签的情况。 

你公司内部管理及会计核算不规范导致定期报告存货金额列报不准确，不

符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 号）第二条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公司

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督管理措施，予以警示。你公司应当认真吸取教训，加强

规范运作和会计核算工作，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2018 年 4 月，我公司发现海产品业务存在风险后，及时停止了相关业务、

进行风险排查，并成立工作组积极采取法律措施维护公司权益。2018 年年内，

我公司针对事件中暴露的风险点，开展风险控制和流程梳理工作，对商品购进、

库存管理、合同签订等制度、流程进行了重新修订和完善，强化管控措施。此

外，依照公司《内部问责管理规定》，对违规事项的当事人进行了处罚。今后，

我公司将认真吸取教训，在工作中进一步加强培训、强化对规章制度执行的监

督、健全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切实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和会计核算工作。 

 

特此公告。 

 

 

 

南宁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5 月 6日  

 


